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序号
	行政处罚
决定案号
	案件
名称
	违法主体
名称或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主要
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
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备注

	12
	醴农（屠宰）罚〔2024〕13号
	郭**、张**、应**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案
	郭**、张**、应**
	
	
	2024年6月5日，醴陵市森林公安局联合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对醴陵市国瓷街道姜东村郭**家门口的棚屋内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郭**、张**、应**三人屠宰生猪，执法人员现场查获宰杀完的猪肠2副、猪肾4个、猪心2个、猪肺2个、猪头2个、猪尾巴2根、猪脚4只、生猪肉（去头猪酮体）74.7KG、生猪肉（含排骨）190.34KG、杀猪刀2把、电子秤1台。该案由醴陵市森林公安局侦查终结，于6月27日以郭**、张**、应**涉嫌非法经营罪向醴陵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7月16日，醴陵市人民检察院因当事人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作出不起诉决定。7月25日，醴陵市人民检察院向本机关送达检察意见书（株醴检刑行意〔2024〕66号），将郭**、张**、应**违反生猪定点屠宰规定的行为移送本机关办理。7月30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醴陵市人民检察院复印郭**、张**、应**涉嫌非法经营罪案卷相关材料。郭**、张**、应**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的行为涉嫌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之规定，建议立案。
	依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生猪屠宰）》“序号：2；违法行为：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违法情节：涉案货值金额八千元以下的；裁量标准：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案中当事人郭铁牛、张朝武、应再辉3人系共同违法，作用相当，不区分主次，本机关责令当事人郭铁牛、张朝武、应再辉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责令关闭屠宰场所；

2.没收杀猪刀2把、电子秤1台等屠宰工具； 

3.处罚款60000元（对当事人郭铁牛、张朝武、应再辉各分别处罚款200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11月25日
	


